宁人社函〔2018〕150号
关于组织开展2018年“工伤保险进央企”主题普法宣传活动的通知

各区（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江北新区社会事业局，浦口区社保中心，市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做好我市工伤保险普法宣传工作，切实保障用人单位和广大职工工伤保险权益。根据国家人社部、省人社厅部署要求，结合我市工伤保险工作实际，定于8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2018年“工伤保险进央企”主题普法宣传活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紧扣“完善工伤保险制度”主线，牢牢把握新时代工伤保险工作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以区（园区）、企业为宣传主体，以高危行业为主要宣传对象，做到工伤工作推进到哪里，普法宣传工作跟进到哪里，全面营造尊法、守法、用法的深厚氛围，推动我市工伤保险再上新台阶。

二、宣传内容

（一）《社会保险法》和《工伤保险条例》各项政策规定；
（二）建筑交通运输水利行业按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工作相关配套政策文件以及相关工作推进过程中改革完善管理服务、维护工伤职工权益的成熟经验、先进做法和优秀典型；
（三）依法参保缴费的各项政策规定和工作流程；
（四）申请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和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基本工作流程和管理规范。

三、宣传对象

本次工伤保险政策宣传的主要对象是含央企在内的各类用人单位及其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重点加强对高风险企业、各类事业单位以及小微型企业负责人及其职工的宣传指导。
四、工作安排

（一）8月中旬，会同省人社厅相关部门举办一次“工伤保险进央企”主题普法集中宣传活动。各区（园区）结合实际，各组织一次“工伤保险进央企”集中宣传活动。
（二）9月上旬，市区（园区）联动，深入下沉到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工亡和高等级工伤职工多的企业，集中开展工伤保险政策法规和工伤预防现场咨询普法宣传活动。
（三）9月中旬，会同行业协会举办“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的集中普法宣传培训活动。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精心安排。坚持把此次工伤保险普法宣传工作作为深入推动我市工伤保险工作的有利契机，加强宣传活动的组织领导，强化主动意识，认真组织筹划，明确职责分工，按照时间节点有序开展宣传工作。
（二）落实主体责任，扎实推进。牢固树立“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的宣传主体责任意识，统筹谋划宣传措施。当前，市、区（园区）人社部门要主动加强与住建、交通、水利、能源、安监、工会等部门协同配合，切实形成普法宣传工作合力，化解安全生产中用工风险，降低工伤事故发生率。市、区（园区）人社部门、行政主管（监管）、行业协会和企业开展集中宣传的同时，要认真收集普法宣传中的先进事迹、典型案例、创新做法，总结梳理工伤保险普法宣传好的做法，形成好的经验，真正让工伤保险普法宣传活动落实到实处、确有成效。
（三）创新宣传方式，注重实效。一是制作发放工伤保险普法宣传资料，借助广大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工伤保险法律法规和政策汇编成册，制作成口袋书、宣传册、彩色挂图等，深入施工现场、农民工驻地进行宣传发放。二是充分运用互联网与新媒体优势，创新宣传推广方式，通过广播电视、宣传动漫、局网站、微博微信等多形式多载体宣传工伤保险政策。三是使用统一宣传用语，各级在组织集中宣传活动时，可参照使用2018工伤保险集中宣传活动推荐用语（见附件1），有力有效引导社会关注支持。
各区各部门单位要加强活动过程中相关情况统计分析，及时汇总填写《2018年全市工伤保险主题普法宣传活动情况统计表》（见附件2），并于9月24日前报市人社局。
联系人：席建琼  84706206 
邮  箱：1157365329@qq.com
附件：1. 2018工伤保险集中宣传活动推荐用语

      2. 2018年全市工伤保险主题普法宣传活动情况统
表
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8月16日
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8年8月17日印发
                                                    共印30份
附件1

2018工伤保险集中宣传活动推荐用语

1. 工伤保险与您风雨同舟

2. 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3. 工伤保险保平安

4. 工伤事故无情，工伤保险有爱

5. 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保障职工工伤权益

6. 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7. 实施“同舟计划”，推进建筑业参加工伤保险

8. 贯彻社会保险法、安全生产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维护职工工伤保险权益

9. 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应尽的义务

10. 保障建筑业职工工伤保险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附件2

2018年全市工伤保险主题普法宣传活动
情况统计表

区
	宣传形式（次数/份数）
	数量
	备注

	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报道次数
	
	

	公益广告展出天数
	
	

	公益短信发送条数
	
	

	印发宣传材料份数
	
	

	深入企业宣传次数
	
	

	现场咨询次数
	
	

	接受咨询人数
	
	

	组织培训班人数
	
	

	接受培训人数
	
	

	制作影视作品份数
	
	

	微信公众号发文篇数（含转发）
	
	

	政务微博发文篇数
	
	

	手机直播及网络问答次数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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